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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说明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原名天津一

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根据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委发［1996］76 号《关

于确定天津汽车工业公司为境外上市预选企业的通知》，由天津汽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为独家发起人，以原天汽集团所属之天津市

微型汽车厂、天津市内燃机厂和汽研所为主体重组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8 月 28 日，本公司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执照

号 1200001001398），现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000103071899G，本公

司现注册地址为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三马路交口融汇广场 2-1-4101，法

定代表人为廖家生。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1999］69 号文批准，1999 年 6 月

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A 股）21,8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1999 年 7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本为 1,450,158,200 股。 

2002 年 6 月，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以 2001 年 12 月 31 日股本

1,450,158,2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转增 1 股，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145,015,820

股，转增后注册资本为 1,595,174,020.00 元。 

2002 年 6 月，天汽集团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集团”）

就本公司股权转让交易签署协议，天汽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84.97%股权中的

60%（即本公司 50.98%的股权）转让给一汽集团。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分别于 2002

年 9 月和 2003 年 2 月获得财政部财企［2002］363 号文件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函［2003］27 号文件批准。 

2006 年 7 月，本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东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

向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支付 3.6 股股份。 

2011 年一汽集团主业重组改制，以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资产出资，

联合其全资子公司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资产”）共同发

起设立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上述发起设立一汽

股份事宜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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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一汽股份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公告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1］2051 号），对一汽股份公告本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同时核准豁免一汽股份因协议转让而持有本公司 761,427,612 股股份，约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47.73%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2012 年 4 月 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一汽集团将本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一汽股

份予以确认。 

2013 年 12 月 16 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下发《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组建天津百

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津政函［2013］136 号），2013 年 12 月 31

日天津市国资委下发《市国资委关于组建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津国资企改［2013］439 号），天津百利机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汽集团合

并组建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装备集团”）。根据整合

重组的方案，一汽夏利第二大股东天汽集团将其持有的一汽夏利 449,958,741

股（占一汽夏利股份总数的 19.46%）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划转给百利装备集团。

2014 年 12 月 24 日天汽集团和百利装备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并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收到登记公司出具

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20]297 号文件《关于天津一

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无偿划转及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有关事项的

批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23 号文件《关于核准天津一

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2020 年，本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一汽股份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 697,620,651 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铁物控股”）。本公司向铁物控股发行 1,402,456,373 股股份、向

芜湖长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1,095,39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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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478,552,206 股股份。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以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公司股本为人民币 6,050,353,641.00 元。 

二、 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一) 本次资产重组方案 

根据公司 2020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0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相关议案，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由本公司股份无偿划转、重大资产出售、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四部分组成。上述股份无偿划转、重大资产出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重大资产出售中如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安保险”）17.5%

股权转让尚未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不影响整体方案中其他组成部分实施，除

此之外，以上三项交易中任何一项因未获批准或其他原因而无法付诸实施的，则

其他两项均不实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成功实施

为前提，但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实施。 

1、股份无偿划转 

本公司控股股东一汽股份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97,620,651 股股份（占本公司

本次交易前总股本的 43.73%）无偿划转给铁物控股。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铁

物控股持有本公司 697,620,651 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交易前总股本的 43.73%）。 

2、重大资产出售 

本公司将其拥有的截至评估基准日除持有的鑫安保险 17.5%股权及公司留

抵进项税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转入天津一汽夏利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夏利运营”）（公司留抵进项税因无法变更纳税主体而保留，后续本公司将

向夏利运营以现金予以等额补偿）后，本公司拟向一汽股份出售夏利运营 100%

股权及鑫安保险 17.5%股权，一汽股份指定一汽资产为承接方，由本公司将夏利

运营 100%股权和鑫安保险 17.5%股权直接过户至一汽资产。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拟向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物集团”）、铁物

控股、芜湖长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润农瑞行三号（嘉



4 

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伊敦传媒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中铁物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晟科

技”）的 100%股权及铁物控股持有的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公司”）100%股权、北京中铁物总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总贸易”）100%

股权。股份发行价格为 3.0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90%。公司的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应将作相应调整。 

4、募集配套资金 

拟向包括铁物控股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60,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

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二) 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1、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决策审批情况 

（1）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相关议案。 

（3）2020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相关议案。 

（4）2020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董事会根

据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调整重组方案、修

订本次交易《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2、 国资委审批情况 

2020 年 7 月 3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股份无偿划转及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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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97 号）。 

3、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20 年 10 月 1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天津一汽夏

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23 号），核准了本次重组方案。 

(三) 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2020 年 11 月 17 日，公司披露《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情况的公告》，截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已完成拟购买资产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中铁物晟科技、天津公

司和物总贸易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与相关方已就拟出售资产的交

割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公司已履行拟出售资产的交付义务，拟出售资产相

关的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已转移至资产承接方。 

2020 年 11 月 28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过户

登记的公告》，本次无偿划转的国有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于 2020

年11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020 年 12 月 3 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

增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公司新增发行股份登记数量为 3,976,627,415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21 年 1 月 7 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

份数量为 478,552,206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四) 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 

1、业绩承诺范围 

铁物控股、中国铁物集团同意对拟购买资产中采用收益法评估并定价的资产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的业绩实现情况作出承诺，根据《拟购买资产评估报告》，

业绩承诺资产和业绩承诺范围公司具体包括：中铁物轨道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物总技术有限公司、中铁物总轨道装备贸易有限公司、中铁物总铁路装备物

资有限公司、北京铁福轨道维护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九州铁物轨道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中铁物总运维科技有限公司、中铁物总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中铁伊红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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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物资安徽铁鹏水泥有限公司、安徽铁鹏海豹水泥有限公司、

安徽阳光半岛混凝土有限公司、长丰鼎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合肥铁鹏水泥有限

公司、中铁油料集团有限公司、中铁油料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包钢中铁轨道有限

责任公司、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汝州郑铁三佳道岔有限公司、

郑州中原利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中铁物总电子商务技术有限公司、安徽恒达铁路

器材有限公司。 

2、承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在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承诺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数分别为 48,457.52 万元、76,668.98 万元、80,779.79 万元，铁物控股及

中国铁物集团承诺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如本次重组未

能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完毕，则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承诺业绩承诺

范围公司在 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承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分别为

76,668.98 万元、80,779.79 万元、84,021.75 万元。 

3、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范围公司在对应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铁物控

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应对本公司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

以其在本次重组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包括以资产认购获得的新增发行股份及无

偿划转方式获得的股份，下同）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1）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范围公司中的单家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数×本次重组该家公司置入的股权比例） 

当期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范围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数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总和－

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在补偿期内应逐年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在各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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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2）如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与累积已补偿股份数量合计超过铁

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在本次重组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则对应的应补偿股

份数量应按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在本次重组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减去

累积已补偿股份数量来取值。 

（2）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后，本公司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并对业绩承诺资产是否减值进行核算。如：

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则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应对本公司另

行补偿，应另行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应另行补偿

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如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另行补偿股份数量与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量合计超过

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在本次重组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则应另行补偿股

份数量按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在本次重组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减去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量来取值。资产减值额为本次重组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

总额减去期末业绩承诺资产的评估值总额并扣除补偿期限内对业绩承诺资产增

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如因本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行为导致

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应补偿股份数量

应调整为：按上述第 1）、第 2）项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1+送股或转增比

例）。如本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实施现金分红，则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

根据上述第 1）、第 2）项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对应的在股份回购实施

前上述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于股份回购实施时赠予本公司。 

无论《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如何规定，按《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资产的业绩承

诺补偿与整体减值测试补偿，合计不应超过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在本次重组

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与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的乘积，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

团应补偿股份应以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在本次重组中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总

数为限。 

（二）业绩承诺补偿的实施 

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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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进行年度审计时对业绩承诺范围公司于该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数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

责本公司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于本公司该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

况出具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铁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应当根据专项审核报告

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 

如发生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铁

物控股及中国铁物集团须向本公司进行补偿的情形，本公司应在关于业绩承诺䃕臃《业绩承诺补۵形，本公司应在关于业㔢腌䊵ۻ䂢葠돧쏩偪䅯兕⒊䅊䅀䵰櫰ꊄ悳櫲쬁줄䔤詁䩁䴑赐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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